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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倾销调查抽样暂行规则

（2002 年 3 月 13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2002 年第 15 号公布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证反倾销调查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根据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以下简称外经贸部）指定进
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实施本规则。

第三条 外经贸部应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为每一应诉出口商
或生产商确定单独的倾销幅度。但因出口商、生产商、产品型号或
交易过多，为每一出口商、生产商单独确定倾销幅度或调查全部产
品型号、交易会带来过重负担并妨碍倾销调查及时完成的，外经贸
部可采用抽样方法进行调查。

第四条 外经贸部基于抽样时可获得的信息，采用统计学的
有效抽样方法或按照出口数量选择调查样本。

第五条 外经贸部选择的调查样本应当具有代表性。

第二章 出口商或生产商的抽样

第六条 外经贸部根据报名登记应诉情况决定选取及备选的
出口商、生产商。

第七条 外经贸部初步决定选取及备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后，
应及时通知各利害关系方。

利害关系方在收到通知后 7 日内，可以就出口商、生产商的选
择发表评论。

第八条 外经贸部应尽量选择同意被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；出
口商、生产商不同意被选的，不妨碍外经贸部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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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外经贸部只向选取及备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发放调
查问卷，选取及备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应当按照问卷要求及时提供
完整准确的答卷。

第十条 未被选取及备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可以自愿向外经
贸部提供信息。

第十一条 外经贸部应对选取的出口商、生产商确定单独的倾
销幅度。

第十二条 选取的出口商、生产商不合作的，外经贸部可以用
备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替代该出口商、生产商。

第十三条 未单独审查的应诉出口商、生产商的倾销幅度按
选取的出口商、生产商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加权平均倾销幅度的计算应排除：
（一）零倾销幅度；
（二）不足 2% 的微量倾销幅度；
（三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》第二十一条做出的

倾销幅度。
第十五条 外经贸部应对未被选取但及时提供了必要信息并

明确要求为其确定单独倾销幅度的出口商、生产商进行单独审查，
除非该单独审查会妨碍倾销调查的及时完成。

第十六条 未应诉的出口商、生产商的倾销幅度根据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确定。

第三章 产品型号的抽样

第十七条 外经贸部收到应诉出口商、生产商的答卷后，如发
现出口商、生产商的被调查产品涉及型号众多，外经贸部可采取抽
样的方法选取部分型号的产品来确定该应诉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倾
销及倾销幅度。

第十八条 外经贸部初步决定选取的产品型号后，应及时通
知各利害关系方。

利害关系方在收到通知后 7 日内，可以就产品型号的选取发
表评论。

第十九条 外经贸部应尽量选择出口商、生产商同意的产品
型号；出口商、生产商不同意的，不妨碍外经贸部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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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按照被选取型号的产品的
加权平均倾销幅度确定。

第四章 交易的抽样

第二十一条 外经贸部在收到应诉出口商、生产商的答卷后，
如果被调查产品的国内销售或出口销售交易笔数过多，外经贸部
可采取抽样的方法选取部分交易来确定该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
或出口价格。

第二十二条 外经贸部进行抽样时应当采用统计学的有效抽
样方法。

第二十三条 外经贸部决定被选取的交易时应取得有关应诉
出口商、生产商的同意。

第二十四条 该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或出口价格按被选取
交易的加权平均值确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统计学的有效抽样方法包括等距抽样、随机抽
样或其他适当的统计抽样方法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 2002 年 4 月 15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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